
电子信息学院本科生学业导师实施方案
（2023 年修订）

为进一步发挥教师在学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

作用，倡导高水平教师更多地参与本科生人才培养工作，促进学

生全面健康发展，提升学院本科教学与人才培养的质量，现根据

我院工作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意见。

一、组织保障

组 长：李德识 倪彬彬

副组长：陈 阳 江 昊

成 员：各系主任、分管本科生教学副主任、全体辅导员、

教学秘书

二、实施范围

1．本科生学业导师制面向学院全体本科生。从 2022 级本科

生开始试行，逐步覆盖全体本科生。

2．本科生学业导师主要由我院在职教师担任，也可以由能

达到导师岗位职责要求，热心我院教育事业的其他学院教师、离

退休教师、社会知名人士、校友担任。

3．学院受聘教师均应积极参与本科生学业导师工作，承担

学院所要求的担任本科生学业导师的任务。

三、聘任基本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2．关心热爱学生和人才培养工作，奉献精神强；

3．较高的学术理论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熟悉教育规律；

4．身体健康、心理素质良好，适合本科生学业导师工作需

要。

四、岗位职责

1．思想指导。及时发现和了解被指导学生的个性特征、行

为习惯、道德品质、思想状况等，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

质。

2．学业辅导。从专业兴趣、学习观念、科研实践等方面进

行具体指导，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能力倾向和职业兴趣，引导学

生做好职业规划。

3．生活指导。关心学生日常生活，明确生活目标，端正生

活态度，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4．心理疏导。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对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及

时进行干预帮扶。

五、实施办法

1．新生入学后学院为每个新生寝室配备 1 名学业导师，新

生入学第一学期完成聘任。

2．学业导师如因特殊原因，如请假、访学超过半年的，需

委托一位导师代管；如中途需要更换学业导师，需经学生申请、

学业导师同意后，提交学院学业导师工作小组审核决定。



3．学业导师所指导的博士生、研究生可协助导师指导本科

生，但不能代替学业导师履行其应有职责。

六、工作要求

1．学业导师根据学生成长需求，对指导学生进行思想指导、

学业辅导、生活指导和心理疏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一、二年

级本科生侧重专业引导、大学生活适应和生涯发展辅导，三、四

年级本科生侧重科研活动、社会实践、就业指导等。

2．学业导师在工作中坚持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指导频率，

根据学生状态和需求，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

3．学业导师规范填写《电子信息学院本科生发展辅导档案》，

作为工作考核指标之一。

4．学院定期开展学业导师经验交流与研讨，推广好的经验

和做法，针对一些重点、难点情况进行研判分析。

5．如遇特殊情况根据《电子信息学院学生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处理。

七、考核与奖励

1．学院对学业导师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年度考核，考核结果

作为教师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2．学院设立本科生学业导师专项经费，根据学业导师年度

考核情况评选优秀学业导师，并给予表彰奖励。

3．学院在本科高年级每年评选“十佳学业导师”，“优秀学

业导师”给与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